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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奥立思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发

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关联方常州市祥瑞

塑料制品厂绝缘材料 

2,600,000.00 1,168,459.22 因企业本年度销售产品

结构变化，使用量未达

预期数量，采购金额下

降，故按历史采购较高

点进行预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宁波市澳伊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销售电

机 

1,000,000.00 414,159.30 因客户预计销售量将有

所增长，故提高相应预

计金额。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无 0 0 无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无 0 0 无 

其他 无 0 0       

销售产品 

向关联方江苏炫风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电机 

500,000.00 38,522.12 因本年度为产品开发阶

段，仅销售少量样机，

预计 2026 年正式投产

销售量增长。 

购买原材料 

从关联方江苏炫风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研发

样机 

50,000.00 4,460.18       

合计 - 4,150,000.00 1,625,600.82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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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州市祥瑞塑料制品厂（后文简称“祥瑞塑料”） 

注册地址：常州市钟楼开发区星港路 65-21号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李江涛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绝缘薄膜、电机配件、五金冲压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祥瑞塑料的企业负责人，与公司控股股东李江澎为兄弟关系。 

2、宁波市澳伊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后文简称“澳伊汽车”）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石柱路 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玲 

注册资本：2500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零部件研发；家用电器研发；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宁波三伊房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简称“三伊房车”）持

有澳伊汽车 100%的股份。我公司股东、董事沈金龙先生直接持有三伊房车 34.7452%的

股权，其女儿沈玲持有 33.1354%股权，宁波市三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后文简称“三伊

智能”）持有 26.8612%股权。另沈金龙先生持有三伊智能 10%股权，其妻子费志芬持有

90%股权，对澳伊汽车公司形成共同控制。 

3、江苏炫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后文简称“炫风智能”）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银杏路 60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子馨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风机、风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五金产品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风机、

风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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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炫风智能的企业负责人，与公司控股股东李江澎为父女关系，

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

司与关联方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金额日常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

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的

正常所需，是合理、必要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交易金额在企业营业收入中均

不超过 0.5%，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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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常州奥立思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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